附件一
苗栗縣政府消防局辦理建築物消防安全檢（複）查
不合規定限期改善通知單展延規定

一、消防安全檢（複）查不合規定限改期限屆滿欲辦理展延之期限：
（一）消防安全設備：
      依消防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管理權人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消防安全設備未符合規定限改期限以30日為原則，若管理權人有意願願改善該場所消防安全設備，展延次數以1次為限，每次不得超過90日，管理權人應就其所需期限，向本局火災預防科提出申請，並應在限期改善期限屆滿前向本局提出。
（二）檢修申報：
      依消防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管理權人應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其檢修結果，應依規定期限報請場所所在地主管機關審核，違反規定者，不須經限期改善之程序，逕行舉發並裁處及通知限期改善，限改期限為30日。
（三）施工工程浩大(維修費用達 100 萬元以上)，無法於 90 日期限內改善完成者，消防安全設備專案展延以1次為限並展延日期不得超過180日。
（四）防火管理、防焰：
      有關防火管理及防焰制度為常態性管理，故不得辦理消防安全檢（複）查展延作業。
二、辦理展延所需文件：
 （一）申請人須向本局火災預防科提出「違反消防法案件改善計畫書」申請書（如附件1）。
（二）「違反消防法案件改善計畫書」「不符規定項目」欄內應填具違反規定之內容（如：消防安全設備等）。
（三）「違反消防法案件改善計畫書」說明欄應詳盡填寫（預定○月○日前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月○日前招標等），並檢附相關佐證（如：應檢附估價單、工程契約書）等，如不敷使用得黏貼。
（四）管理權人如為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應加註其代表人(主任委員)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等基本資料。
[bookmark: _GoBack]（五）申請專案展延者，由場所管理權人提出估價單或系統式消防安全設備採購出貨證明或工程契約書等相關佐證文件，陳報消防安全設備專案展延改善計畫書 (如附件2，專案展延改善計畫書一式 2份，1份由轄區大隊自行留存，1份交由管理權人收執)，專案展延申請以 1次為限。
三、展延審查原則：
	改善計畫書展延期限審查參考表

	審查要件
	設備缺
失程度
	設備缺失
項目
	限期改善期限（自檢查日起算）
	備註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設備缺失改善不易。
2.適用採購法須 上網公告招標或其他行政法令(程序)者、大樓管理組織運作須費時協調者經費來源
  程序繁複費
  時。
3.設備維修經費
  大，採購程序費時。
4.遇不可抗力之災禍（地震、颱風…等），致影響改善時間。
	未警戒
範圍
	違規使用、違建、未設置消防安全設備
	90日以下
	

	
	嚴重違規
	系統性設備為主
	60日以下
	

	
	ㄧ般違規
	
	45日以下
	

	附註：
  ㄧ、本表限期改善日期以開立限期改善通知單之翌日起算。
  二、依違規程度採各項系統性設備分別審查並予以限期改善期限。
  三、嚴重違規：如緊急電源、加壓送水裝置、消防水源、消防栓箱、配管、配線、排煙設備、無線電通信輔助裝置、自動警報逆止閥、一齊開放閥、受信總機、移動式自動滅火設備、通風換氣裝置、音響警報裝置、火警綜合盤、廣播主機、自動滅火設備藥劑、避難器具、一一九通報裝置等有損壞、拆除、缺少或功能不符等情形。
  四、一般違規：如系統之部分配件，火警探測器、瓦斯漏氣檢知器、撒水頭、水霧頭、泡沫頭（噴頭）、蜂鳴器、水帶、瞄子等有損壞、拆除、缺少或功能不符等情形。



